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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确股不确地的有效补充形式——以玉溪红塔区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例

黄红波
*1

（玉溪市红塔区农经站，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什么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是一种物权登记。按照我国

法律，对不动产物权要通过登记明确权属加强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是依据法律规定，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将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面积、空间位置等信息及其变动情况记载于登记簿，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

证书，以进一步明确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这是强化对农村耕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是国家

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发挥土地承包经营权效用、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利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确股不确地；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登记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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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重要意义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落实；

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有利于落实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发展现代农业；有利于创新农村社会管

理、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2 红塔区农村土地、人口现状

2.1 红塔区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落实情况

红塔区于 1982 年在春和公社孙井大队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大包干）试点，1983 年在全区范围内推开了以家庭联产承包

经营为主的责任制（即“第一轮承包”）。1998 年开展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即“第二轮承包”）并颁发了土地承包证。1998 年

红塔区实有耕地总面积 17.72 万亩，参加二轮承包耕地面积 15.53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88% ；全区有 65876 户领到了二轮承

包合同证书，占总户数的 97%。依据“大稳定、小调整”原则，1998 年收回农转非耕地 1463 亩，调整土地合作社数 482 个，

调整土地农户数 47394 户，占承包农户的 69.76% ；调整土地 7.45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2.06% ；预留机动田 4564 亩，未

超过耕地面积 5% 的规定。

2.2 农村承包地流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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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区按照“积极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尝试、逐步规范、不断完善”的思路，依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工作原则，

截至 2016 底年，全区土地流转面积达 6.4893 万亩，占全区家庭承包经营面积 12.03 万亩的 54% ；土地流转涉及农户 4.2553 万

户，占全区家庭承包经营农户的 65%。

2.3 农村承包地征占用情况

1998 年至 2014 年红塔区共征、占用农村承包地 52590.9 亩，村集体预留建房土地 6386.6 亩，期间出生新增加 57876 人，

结婚新迁入 34266 人；死亡减少 35029 人，出嫁减少 21074 人，农转非减少 5558 人。承包地被征、占用后，村集体经济组织

内部的承包地，大部分没有进行平衡调整，仅有少部分二轮延包时留有机动田的村组进行找补平衡，少部分村组打散重新分配。

3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红塔区各乡街道所处的地域位置不同，农民群众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3.1 承包耕地面积和用途底数不清

由于承包档案不健全，部分资料丢失，部分乡（街道）“一轮”、“二轮”承包、“一调”、“二调”耕地面积不一致，农户实

际种植面积与承包合同签订面积不符现象较为普遍，山区尤为突出。

3.2 已经核减土地仍然“ 挂账”

农村承包地被城市建设和公益设施征占后，性质已发生改变，农户的承包合同未做变更，集体承包台账未作调整，减少面

积仍然“挂账”。

3.3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内容变更不及时

部分村组土地征占后，为缓解人多地少，承包地不平衡的问题，村组频繁调整农户的承包地，但都没有变更承包合同，也

没有收回农户的承包证。

3.4 因土地变动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一是农户之间承包地失衡。大部分村组土地多年没有调整，村民小组户数、人口增减变化很大，新增人口基本处于无土地

状态，农户间人均占有耕地差异较大，新增人口要求分配土地的呼声日益强烈。二是村组无法调整土地。有的村组没有机动田

地，在城市建设、乡村建设征占农民承包地后村组无法调整承包地，不得不动用相当一部分集体资金，以青苗费补偿的形式兑

付被征占承包地而没有得到土地调整的农户，部分经济薄弱的村组已不堪重负，造成社会不稳定。三是部分有承包地的外嫁女、

离婚、再婚人员在土地被征占后没有得到征地补偿分配而引发上访。

4 土地确权工作采用的常规模式与做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首先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是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本手段，是强化承包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家庭承包经营基础地位

的重要保障。通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给农民承包地“上户口”、“发身份证”， 对承包地确实权、颁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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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民的土地权利“固化”到农户，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让外出务工农民土地流转得放心，为建立归属明晰、流转顺畅、

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奠定基础，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红塔区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常规的确权模式与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经过不断的探索与思考，走确股不确地与确权到户的两者结合、互为补充的道路，才是红塔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有

效形式。

5 确股不确地应成为确权颁证工作的有效补充

走确股不确地与确权到户的互为补充的模式，对此次确权工作意义都颇为重大：一方面，红塔区可以借此理顺一些历史遗

留问题；另一方面，推动红塔区农村股权从动态调整型向稳定规范型转变，建立稳定的产权关系，为后续开展的深化农村股份

制改革打下坚实基础；三方面股权确权登记颁证是后续深化农村股份制改革的基础性步骤，为将来股权资本化、集体经济组织

市场化打下基础。

对农地确权的同时实行“确股”，无疑对红塔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例：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施工、统一管理的" 五统一" 政策，先后投资兴建了幼儿园、中心小学、老年人活动中心、敬老院等。这些成绩的取得，

与大营街居委会未参加 1998 年“二轮”土地延包有很大的关系，土地由居委会集中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使用，村集体经

济由居委会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但是，这种创始于基层的改革做法，虽然长期得到上级的“默认”和

赞许，但由于步伐已经超前，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显得不够“合拍”，存在各乡（街道) 的股权管理模式、股东构成

人员不一，股权争议纠纷多发等问题，这些纠纷问题没有国家法律的保驾护航，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所以，此次确权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在于通过确权打通股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治通道，巩固完善农村股权的法治

基础，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集体经济权益纠纷问题。以红塔区玉兴街道新兴社区为例，其确权模式为“确权到户、户内共享、社

内流转、长久不变”。所谓“确股到户”，以户为单位进行股权登记和股份分红，随后家庭内部自主决定股份成员占股比例。在

新的居民公约和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下，不再增加股数，居民自身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已经通过的居民公约，明确规定出每一

户人家的股数是不变的，但通过继承、转让和赠与的方式，股份可以在家庭成员中继承、转让和赠与，也就做到了股份的“不

贬值不缩水”。此后，即使出现人口自然增减、户籍迁移等客观状况，户内股权也不会流失。

在红塔区这片土地，上世纪便已开始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红塔区中心城区的玉兴、玉带、凤凰

三个街道办事处的老百姓，土地逐步减少，有的老百姓甚至成为了失地农民。三个街道办事处的老百姓把他们的土地资产化，

承包地经营权转化成了“股权”，集体“家底”变得越来越厚实，集体资产构成多元化，“股权”的意义早已超越农耕时代的土

地承包权，甚至还包括其他经营性用地、厂房、物业等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利，在那时就已经归集到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统一

经营管理，并量化为股权，分到各家各户。

所以，在红塔区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时，经过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齐

步走”的工作方法，走确权到户与确股不确地的结合是比较理想的模式。当然，要推行不同的确权模式，就要求在确权过程中，

必须确保过程极其严谨，既要符合党与国家的相关规定的合法性，也要符合当地实际，确保确权过程公开、平等、民主、合法，

保证各方利益的最大均衡。

通过这一次确股确权工作，衔接此前集体土地股权改革的优势，通过新利益关系的确立，化解农村历史遗留问题与内部深

层次矛盾，实现农村与社区、产业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吸引更多的资源来推动红塔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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